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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做好市场主体迁移登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
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《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等相关规

定，破除市场主体迁移障碍，提升市场主体迁移便利度，省局聚

焦畅通迁移的“流程、数据、档案”三大要素，对市场主体迁移登

记流程和机制进行了优化提升，自 7 月 1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推行

市场主体迁移登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登记模式。为确保迁移登记工

作顺利实施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市场主体营商需求为导向，立足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打

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压减办理环节，

缩短迁移时间，压缩调档时限，拓宽办理渠道，减少跑动次数，

构建自由流动的迁移服务体系，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迁移便利度。

二、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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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压减办理环节，缩短迁移时间。为破解市场主体迁移

登记“多头申请”“多次跑路”现象，实现市场主体迁移登记“一件事

一次办”，将市场主体申请迁移、调档、变更登记（备案）三个环

节合并为一次办理。对因市场主体住所、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；

因市场主体类型发生变化（如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、内资公

司变更为外资公司登记等），超越原登记机关地域管辖范围或级

别管辖权限的；或因其他原因需办理迁移的市场主体，只需向迁

入地登记机关同时提交申请，即可完成迁移和变更登记（备案），

无需经迁出地登记机关同意。

（二）创新工作机制，压缩调档时限。市场主体提交迁移申

请、变更登记（备案）申请材料后，迁入地登记机关按照有关规

定，对符合迁移条件的依法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。不能当场登记

的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；情形复杂的，经登记机关负

责人批准，可以再延长 3 个工作日。迁入地登记机关作出准予迁

入决定，向迁出地登记机关在线送达《准予迁入调档函》后，即

可通过档案查询系统查看该市场主体的登记档案影像资料，并根

据影像资料依法为市场主体办理变更登记。暂未查询到相关资料

的，可联系迁出地登记机关及时扫描归档，或由申请人提供加盖

迁出地登记机关档案查询章的登记档案复印件。已查询到相关资

料的，变更登记办理完结后，迁入地登记机关可在线完成对登记

档案影像资料的归档管理。迁出地登记机关在线收到《准予迁入

调档函》后，应当于 20个工作日内，将该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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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交至迁入地登记机关管理，并将寄递信息录入省市场监管一体

化工作平台，迁入地登记机关收到登记档案后应及时做好归档管

理。迁出地登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移交市场主体档案等相

关材料。

（三）拓宽办理渠道，优化登记方式。省局对现有四川省企

业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系统和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进行流

程再造，确保所有市场主体线上、线下均可实现迁移登记“一件事

一次办”。线上申请办理迁移登记的市场主体，可登录“四川省市

场监管网上办事大厅”，进入迁移业务模块同步提交迁移调档和变

更登记（备案）申请。线下申请办理迁移登记的市场主体，可向

拟迁入地登记机关现场提交迁移调档和变更登记（备案）申请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推动市场主体迁移登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
工作，是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、推动依法平等准入的有力举措。

各级登记机关要增强大局意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依法依规开展市

场主体迁移登记工作，坚决杜绝擅设门槛和条件，妨碍、阻止、

拖延市场主体迁移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组织

协调，加强迁入地、迁出地登记机关业务协同。各级登记机关要

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加强登记档案管理，完善登记档案数字化

建设，保障登记档案数据迁移效率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各级登记机关要熟练掌握迁移业务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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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向企业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和办事指引，利用官方网站、政务

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积极开展政策宣传。

为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进，省局将于 6 月 25 日上线试运行市

场主体迁移登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支撑系统。试运行期间，各地按

照市场主体迁移登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流程进行办理，并及时向省

局反馈实践中遇到的相关情况和问题。

联系人：杜璐桐 028-86155151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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